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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重字[2017]第 0023-1 号 

致：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新宏

泰”或“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的特聘专

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相关文

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出具了《北京市康达

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书》”）。 

鉴于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产投”）自愿放弃

并退出本次交易，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了调整（以下简称

“本次调整”）。本所律师现对本次调整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仅就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法律审

查，发表法律意见。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

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

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涉及的内容以《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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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继续适用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简称和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

中简称和用语的含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重组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重

组事宜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此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

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如下： 

 

一、本次调整的主要内容 

北汽产投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向公司提交《关于放弃履行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宜之确认函》，确认自愿放弃并退出本次交易，本次交易项下新宏泰将仅

收购天宜上佳除北汽产投之外的其他股东合计所持 97.6750%的股份。 

鉴于北汽产投自愿放弃并退出本次交易，其所持天宜上佳2.3250%的股份不

再纳入本次交易标的。2017 年 10 月 14 日，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调整后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各交易对方签

署<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业绩承诺人签署<利润

承诺与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同意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调整后本次交易的方案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本次交易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吴佩芳、冯学理、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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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娟、段仚、沙建东、陈卿、爱伦、付晓军、释加才让、瞪羚创投、睿泽投

资、北工投、金石灏汭、久太方合、金慧丰、茅台建信、宏兴成、金慧丰皓

盈、中创汇盈、安鹏创投合计持有的天宜上佳 97.6750%的股份。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78,500.00万元，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且发行股

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新宏泰股本总额的20%（取两者金额的孰低值）。 

上述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将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获得核准为

前提；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最终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前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实施。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中，新宏泰拟以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其合计持有的天宜上佳97.6750%股份。 

2、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天宜上佳除北汽产投外的

全体股东，即吴佩芳、冯学理、李文娟、段仚、沙建东、陈卿、爱伦、付晓

军、释加才让、瞪羚创投、睿泽投资、北工投、金石灏汭、久太方合、金慧

丰、茅台建信、宏兴成、金慧丰皓盈、中创汇盈、安鹏创投。 

3、标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天宜上佳 97.6750%股份。 

4、交易对价及其支付方式 

根据沃克森评估出具沃克森评报字[2017]第 0677 号《评估报告》，以 2017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天宜上佳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432,799.33 万

元。基于前述评估结果，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为

422,234.93 万元，其中股份支付对价为 397,234.93 万元、现金支付对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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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00 万元。 

5、现金对价支付安排 

公司应于标的资产交割完毕后6个月内向吴佩芳支付扣除应由公司代扣代缴

的个人所得税后本次交易现金对价部分。具体支付方式为： 

（1）若公司在标的资产交割完毕后6个月内完成配套资金的募集，则公司

应于募集资金到账后10个工作日内将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优先用于支

付现金对价；若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不足以支付现金对价，则公司应

于资产交割完毕后6个月内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支付剩余部分； 

（2）若募集配套资金未获核准或截至标的资产交割完毕后6个月内配套募

集资金未能到位，则公司应于资产交割完毕后6个月内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支付。 

6、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

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7、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根据交易各方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选取的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金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

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量，据此计算，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为32.04元／

股。鉴于公司于2017年5月19日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以总股本14,816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3.4元（含税）。公司前述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7年6月27日

实施完毕。根据各方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确定为29.00元/

股，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的90%，符合《重

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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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作相应调整。按照“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在出现该方案规定的触发价格

调整条件且新宏泰董事会作出相应决定时，相应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

格进行一次调整。 

8、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为422,234.93万元，其中397,234.93万元以公司

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发行股份数量=（标

的资产交易价格－现金支付部分）/发行价格。据此测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发行股份数量为136,977,561股。 

基于本次交易完成后相关交易对方对天宜上佳预计贡献的不同，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资产具体对价支付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持天宜上佳股

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每股对

价（元） 

因转让天宜上佳股

份而获得的交易对

价（元） 

新宏泰支付方式 

现金（万元） 股份（股） 

1 吴佩芳 37,174,517 37.0950% 46.50 1,728,524,635.41 25,000.00 50,983,608 

2 冯学理 5,053,700 5.0429% 43.11 217,852,987.58 0.00 7,512,172 

3 久太方合 4,170,000 4.1611% 43.11 179,758,782.32 0.00 6,198,579 

4 段仚 3,588,666 3.5810% 43.11 154,698,856.19 0.00 5,334,443 

5 金慧丰 3,525,290 3.5178% 43.11 151,966,867.56 0.00 5,240,237 

6 沙建东 2,495,430 2.4901% 43.11 107,572,052.32 0.00 3,709,381 

7 陈卿 2,495,430 2.4901% 43.11 107,572,052.32 0.00 3,709,381 

8 爱伦 1,002,137 1.0000% 43.11 43,199,742.65 0.00 1,489,646 

9 释加才让 324,802 0.3241% 43.11 14,001,441.73 0.00 482,808 

10 付晓军 982,328 0.9802% 37.20 36,540,690.45 0.00 1,260,024 

11 瞪羚创投 8,431,889 8.4139% 37.20 313,649,866.32 0.00 10,815,513 

12 青岛金石 5,450,336 5.4387% 37.20 202,741,895.42 0.00 6,991,100 

13 李文娟 3,406,984 3.3997% 37.20 126,733,176.42 0.00 4,370,110 

14 中创汇盈 706,057 0.7045% 37.20 26,263,946.75 0.00 905,653 

15 宏兴成 1,779,044 1.7752% 37.20 66,176,975.62 0.00 2,281,965 

16 睿泽投资 6,583,178 6.5691% 43.11 283,785,146.54 0.00 9,785,695 

17 北工投 6,095,759 6.0827% 43.11 262,773,672.70 0.00 9,061,161 

18 茅台建信 2,682,378 2.6766% 43.11 115,630,935.97 0.00 3,987,274 

19 金慧丰皓盈 1,462,982 1.4599% 43.11 63,065,674.55 0.00 2,174,678 

20 安鹏创投 473,390 0.4724% 41.91 19,839,863.77 0.00 684,133 

合计 97,884,297 97.6750% - 4,222,349,262.60 25,000.00 136,977,561 

如按照“发行价格调整方案”的规定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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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行数量将相应调整。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9、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为应对整体资本市场波动因素造成的公司股价下跌对本次交易可能产生的

不利影响，根据《重组管理办法》规定，公司与交易对方约定如下发行股份和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1）价格调整方案对象 

发行价格调整方案的对象为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

价格，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不进行调整。 

（2）价格调整方案生效条件 

新宏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价格调整方案。 

（3）可调价期间 

可调价期间为新宏泰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交易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前。 

（4）调价触发条件 

可调价期间内，出现下述情形之一的，公司董事会有权在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次重组后召开会议审议是否对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1）可调价期间内，上证综指（000001.SH）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20 个交

易日中有至少 10 个交易日较新宏泰因本次重组首次停牌日前一交易日即 2017

年 4 月 28 日收盘点数（即 3,154.66 点）跌幅超过 10%。 

2）可调价期间内，中国证监会电气机械指数（883135.WI）在任一交易日

前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10 个交易日较新宏泰因本次重组首次停牌日前

一交易日即 2017 年 4 月 28 日收盘点数（即 5,053.35 点）跌幅超过 10%。 

（5）调价基准日 

调价基准日为可调价期间内，上述“调价触发条件”中 1）、2）项条件满足

至少一项的任一交易日当日。 

（6）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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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调价基准日出现时，新宏泰董事会有权在 7 个自然日内召开董事会会议

审议决定是否按照本价格调整方案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董事会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本次交易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

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调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调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新宏泰股票交易均价=调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新

宏泰股票交易总额/调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新宏泰股票交易总量）。 

（7）发行股份数量调整 

发行价格调整后，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不变，因此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发

行股份数量=（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现金支付部分）/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调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新宏泰由于除息、除权等原因发生调

整，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将相应调整。最终发行股份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

准确定的股份数量为准。 

10、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根据交易对方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其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公司

股份的锁定期安排具体如下： 

（1）吴佩芳、久太方合及释加才让 

吴佩芳、久太方合及释加才让因新宏泰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其所持天宜上

佳的股份所获得的相应的新宏泰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0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

方式交易或转让。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吴佩芳、久太方合及释加才让因履行

利润补偿义务，向新宏泰进行股份补偿，不受上述锁定限制。如中国证监会或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以上限售期有特别要求的，按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要求执行。以上限售期满后，有关解锁及减持事宜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重组完成后，上述锁定期

内，吴佩芳、久太方合及释加才让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

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前述股份

锁定期的规定。锁定期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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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学理、段仚、沙建东、陈卿、爱伦、金慧丰 

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新宏泰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以任

何方式交易或转让；上述 12 个月期限届满后，根据业绩承诺期的利润承诺的完

成情况分三期解除锁定，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期解锁：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12 个月且审计机构对天宜上佳

2017 年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可解锁其于本次交易中

取得的新宏泰股份总数的 30%扣除 2017 年度未完成承诺业绩暂计应补偿的股份

数量； 

第二期解锁：自审计机构对天宜上佳 2018 年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

核报告》披露后，可解锁其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新宏调股份总数的 60%扣除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累计未完成承诺业绩暂计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再减去第一

期可解锁股份数量； 

第三期解锁：自审计机构对天宜上佳 2019 年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

核报告》披露后，可解锁其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新宏泰股份总数的 100%扣除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累计未完成承诺业绩暂计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再减去第一期、第二期可解锁股份数量。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如果当年实际可解除锁定股份数量小于或等于 0 的，则

当年实际可解禁的股份数为 0。 

在股份锁定期内，因履行利润补偿义务，向新宏泰进行股份补偿，不受上

述锁定限制。 

（3）付晓军、李文娟、青岛金石、瞪羚创投、中创汇盈、宏兴成 

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新宏泰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以

任何方式交易或转让。 

（4）睿泽投资、北工投、茅台建信、金慧丰皓盈 

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新宏泰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以

任何方式交易或转让。但其取得本次发行的新宏泰股份时，其用于认购新宏泰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天宜上佳股份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未满 12 个月的，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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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泰向其发行的股份在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5）安鹏创投 

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新宏泰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

让。 

如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以上限售期有特别要求的，按中国证监

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执行。以上限售期满后，有关解锁及减持事宜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述锁定期内，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公司股份因公司

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前述股份锁定

期的规定。锁定期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前述转让包括通过证券市场出售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11、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票拟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 

12、业绩承诺和补偿 

（1）业绩承诺情况 

吴佩芳、冯学理、段仚、沙建东、陈卿、释加才让、爱伦等7名自然人及久

太方合、金慧丰向新宏泰保证并承诺，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实现的经审计的净

利润之和不低于79,437.22万元，其中2017年、2018年及2019年分别实现的经审

计的净利润不低于22,814.70万元、26,281.45万元和30,341.07万元。上述“净利

润”指的是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标的公司业绩

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之和不低于79,437.22万元，则利润承诺人无需对新宏

泰进行补偿。 

（2）利润差额的确定 

为本次交易项下盈利补偿之目的，新宏泰将聘请经双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业绩承诺期内每个年度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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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利润承诺人承诺的净利润与实际实

现的净利润的差异根据《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3）补偿安排 

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之和不低于79,437.22万元，则利润

承诺人无需对新宏泰进行补偿。在业绩承诺期内任何一个会计年度期末累计实

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的，就累计实际实现的净利

润与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差额部分，利润承诺人应按照以下方式向新宏泰暂计股

份补偿数和现金补偿数。 

1）若出现需要利润补偿的情况，除吴佩芳之外的其他利润承诺人各方应以

其本次交易所获的新宏泰股份对新宏泰予以补偿；吴佩芳将优先以本次交易所

获新宏泰股份对新宏泰予以补偿，股份补偿不足时以其所获的现金对价进行补

偿。 

2）业绩承诺期内利润承诺人各方将于每年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

后，依照下述公式计算出当期应暂计的补偿金额，当期应暂计的补偿金额的计

算公式如下： 

利润承诺人中各方当期应暂计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 79,437.22万元×利润承诺人中各方

于本次交易获得的全部对价－利润承诺人中各方累计已暂计补偿金额 

若出现需要暂计补偿金额的情况，吴佩芳将优先以本次交易所获的新宏泰

股份暂计补偿，不足时以其所获现金对价暂计补偿；除吴佩芳之外的其他利润

承诺人应以本次交易所获的新宏泰股份暂计补偿。具体计算方法为： 

①利润承诺人中各方当期应暂计补偿股份数=利润承诺人中各方当期应暂计

补偿金额÷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 

如果业绩承诺期内新宏泰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利润承诺人中

各方持有的新宏泰股份数发生变化，则当年应暂计补偿股份的数量应相应调

整，具体如下： 

当期应暂计补偿股份数（调整后）=当期应暂计补偿股份数（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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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增或送股比例） 

②吴佩芳当期应暂计补偿现金补偿金额=吴佩芳当期应暂计补偿金额－依据

上述第①项下公式计算的吴佩芳已暂计的股份补偿金额。 

3）在业绩承诺期最终实现的净利润总数确定之前的相关利润承诺年度结束

后，利润承诺人同意通过减少依照上述公式计算出当期应暂计的补偿股份数量

的解禁来保障新宏泰最终获得相关补偿股份；吴佩芳同意将在出现以现金暂计

补偿金额时，将相应现金金额支付至新宏泰指定的银行账户。 

4）如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利润承诺人无需对新宏泰进行补偿的，则上述除

吴佩芳、释加才让及久太方合外的利润承诺人已经锁定的相关股份均予以解

锁；新宏泰亦应在确定利润承诺人无需进行补偿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将吴

佩芳暂计补偿现金金额全部返还至吴佩芳指定帐户（不计利息）。 

5）如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利润承诺人需对新宏泰进行补偿的，则在依照上

述公式计算出的暂计补偿股份数量之和及暂计补偿现金数之和中相应予以扣

除；进行补偿后除吴佩芳、释加才让及久太方合外的利润承诺人如有剩余暂计

补偿的股份数予以解禁，如有剩余暂计补偿现金部分亦将返还给吴佩芳（但不

计利息）。 

6）如利润承诺人应当向新宏泰补偿的股份数量，该应补偿股份由新宏泰以

一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7）如新宏泰在业绩承诺期内及业绩承诺期届满之日至补偿股份实施之日的

期间内实施现金分红的，利润补偿人应当将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在上

述期间内获得的现金分红返还给公司。 

8）无论何种情况下，利润承诺人中任何一方因利润承诺向新宏泰所补偿的

总金额不应超过其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对价总数和现金对价扣除已缴纳的

相关个人所得税后的余额部分。 

（4）利润补偿实施 

如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利润承诺人需对新宏泰进行补偿的，新宏泰应在

2019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的15日内，做出董事会决议并向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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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回购股份的议案，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股份补偿；利润承诺人应在

新宏泰作出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中登公司申请将其需要补偿的

股份划转至新宏泰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或将应补偿现金划转至新宏泰董事会

设立的专门账户，由新宏泰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该等股份予以注销。 

因新宏泰股东大会未通过回购注销议案，新宏泰将在上述事项出现后5个工

作日内书面通知利润承诺人，利润承诺人应在接到该通知后30个工作日内尽快

取得所需批准，并在符合相关证券监管法规、规则和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

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送给新宏泰上述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除利润承诺人之外的其他股东，除利润承诺人之外的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

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新宏泰扣除利润承诺人持有的股份数后的股本数量的

比例获赠股份。 

自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或被赠与股东前，该等股

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13、超额业绩奖励安排 

业绩承诺期内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如天宜上佳在当期期末实现的净利润

超过当期承诺的净利润105%的，公司将按照当期期末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以

《专项审核报告》为准）超出当期承诺净利润100%部分的50%的金额作为奖励

对价由新宏泰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给天宜上佳届时在职的管理层和核心员

工。具体如下： 

（1）如天宜上佳2017年度实现的净利润超过23,955.43万元（即22,814.70万

元的105%），则对天宜上佳届时在职的管理层和核心员工的奖励金额为天宜上

佳经审计的2017年度实际净利润与22,814.70万元之差额的50%； 

（2）如天宜上佳2018年度实现的净利润超过27,595.52万元（即26,281.45万

元的105%），则对天宜上佳届时在职的管理层和核心员工的奖励金额为天宜上

佳经审计的2018年度实际净利润与26,281.45万元之差额的50%； 

（3）如天宜上佳2019年度实现的净利润超过31,858.13万元（即30,341.07万

元的105%），则对天宜上佳届时在职的管理层和核心员工的奖励金额为天宜上

佳经审计的2019年度实际净利润与30,341.07万元之差额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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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奖励金额以现金形式进行，由此产生的税费由届时任职于天宜上佳的

管理层和核心员工自行承担，相关税费由公司代扣代缴。 

上述所有奖励总金额不得超过交易对价4,222,349,262.60元（精确到元）的

20%（即844,469,852.52元）。上述超额业绩奖励按年度分别进行，2017年度、

2018年度、2019年度上述业绩奖励的发放应在当期期末标的公司《专项审核报

告》出具之日起3个月内实施完毕。在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各年度专项审计完成

后，上述约定的超额业绩奖励由吴佩芳负责分配，具体分配方案和分配比例由

吴佩芳确定。 

14、过渡期损益 

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或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由新宏泰享

有；标的公司发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交易对方按其在

协议签署日各自所持标的公司股权比例承担，并在标的公司经审计确定亏损额

后1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新宏泰补足。 

标的资产交割后，由双方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进

行审计，确定过渡期内标的资产发生的损益。若交割日为当月15日（含15日）

之前，则审计基准日为上月月末；若交割日为当月15日（不含15日）之后，则

审计基准日为当月月末。但若标的资产交割后，新宏泰经核查标的公司会计记

录，认为过渡期内标的公司未发生亏损或其他净资产减少的情形的，新宏泰可

以书面同意不进行上述审计工作。 

15、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根据公司与各交易对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吴佩芳应于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方案及涉及的相关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

准之日起至天宜上佳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期间尽快完成标的公司100万股股份过

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天宜上佳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

完成剩余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他交易对方应于天宜上佳变更

为有限责任公司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标的资产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过户至公司名下视为标的资产交割完毕；双方应

于股份发行日之前完成标的资产的交割。如因交易对方的原因致使标的资产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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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过户的工商登记的，则每延迟1日，交易对方应按相关交

易对价的1‰向公司支付违约金，公司有权要求相关违约方赔偿全部损失。 

《购买资产协议》经签署并经公司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后，非因约定原

因，不得单方面解除，否则应按各自交易对价的10%支付违约金。 

16、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在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均由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

按照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17、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决议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如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

易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三）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公司拟通过询价的方式，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特定对象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投资

者等。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2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

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最终发行对象将在取

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

权范围内与独立财务顾问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根据询价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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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的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90%。 

最终发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

的核准批文后，由董事会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原则确

定。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相应调整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 

5、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78,50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拟购买

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新宏泰股本总额的

20%（取两者金额的孰低值）。在该范围内，最终募集金额及最终发行数量将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配套融资方案基础上、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

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分红、配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将相应调整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数量。 

6、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用途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项目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25,000.00 25,000.00 

2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 3,500.00 3,500.00 

3 
高速列车基础制动材料研发及智能制造

示范生产线项目 
70,000.00 50,000.00 

合  计 98,500.00 78,500.00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范围内，如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少于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公司将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

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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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现金支付进度或

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

位后依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程序对先期投入资金予以置换。 

7、锁定期安排 

特定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得转让。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完成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限售期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若监管机构对配套融资发行股票发行对象的限售期进行

调整，则公司对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也将作相应调整。 

8、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在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均由本次发行

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按照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9、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10、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决议有效期为自本次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12个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

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重组管理办法》、《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15年9月18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

与解答修订汇编》的规定，股东大会作出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

方案的重大调整问题，审核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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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交易对象 

（1）拟增加交易对象的，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2）拟减

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产份额剔除出

重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第2条的规定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

整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3）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

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转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

交易作价20%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2.关于交易标的 

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

重大调整：（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

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20%；（2）变更标的资产

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

等。” 

本次调整未新增交易对方，且本次调整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

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20%，

对标的公司天宜上佳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不属于中国证监会规定的

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情形；因此，本次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三、本次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公司于2017年9月22日召开了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董事会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制

定和实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具体

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与财务顾问协商确定或调整相关发行时机、

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等具体事宜； 

2、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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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并办理与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的申报事项； 

3、应审批部门的要求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方案进行相应调整，批准、签署有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等发行申

请文件的相应修改； 

4、如有关监管部门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有新的规定和要求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根据新规定或新情况对本次交易

的具体方案进行调整； 

5、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完成后

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办理有关政府审批和工商变更登

记的相关事宜，包括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6、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完成

后，办理公司新增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7、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相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8、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

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

易完成日。” 

2017年10月14日，根据上述授权，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调整后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各交易对方签署<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公

司与业绩承诺人签署<利润承诺与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调整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不构成重大

调整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调整。 

同 日 ， 公 司 与 与交易对方中的相关方分别 就 《 购 买 资 产 协 议 》 、

《利润承诺与补偿协议》签署了相关的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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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调整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鉴于本次调整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对原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同时，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相关事宜。因

此，公司本次调整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无需另行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

议。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调整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对原

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本次调整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相关决策程序合

法、合规；本次调整符合《公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调整后的交易方案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由经办律师签署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

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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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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